
成绩复查工作流程

办理依据：《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内艺发〔2023〕10 号）

相关部门：各开课单位教务办、教务处学籍管理科

相关附件：《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生成绩修改登记表》

每学期开学第 1-2 周，

学生在教务系统核对上学期成绩

所在学院教务办填写《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生成绩复查申请表》

统一报送教务处学籍管理科进行审核

学籍管理科核定成绩结果，

修改或补录成绩

成绩复查工作完成

学籍管理科将审核结果反馈各学院

成绩录入有误、漏登



内蒙古艺术学院本科生成绩修改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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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管理系统补登成绩，并在系统中进行标注说明。

教务管理系统成绩修改：原成绩 修改后成绩 。

其他

成绩补登与成绩修改的操作均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进行备注说明。


